
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「學習扶助」整體行政推動計畫
子計畫十九：縣市互訪觀摩增能計畫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。
  （二）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
  （一）觀摩他縣市學習扶助績優學校(含閱讀教育績優學校)，了解其學習扶助發展特色，研擬本市教師於課中發揮適性學習扶助專業知能策略。
（二）參訪教育部年度評鑑學習扶助績優團隊、教學典範學校，學習他縣市成功模式作為本市未來推動學習扶助之參考。
  （三）整合本市學習扶助工作團隊和績優學校的工作經驗，分享工作心得，凝聚辦理學習扶助共識，增進學習扶助執行效能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  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
四、辦理期程：115年3月4日(三)至115年3月6日(五)
五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學習扶助實施計畫等相關人員，預計36人
（一）教育局長官及業務承辦相關人員
  （二）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各子計畫承辦學校
  （三）113學年學習扶助輔導訪視績優學校
  （四）113學年學習扶助績優教學、承辦人員
（五）114學年學習扶助輔導訪視委員
（六）114學年學習扶助到校諮詢及入班輔導人員
（七）本市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業務承辦人員
（八）本市有意深化提升學習扶助績效之學校校長
六、參訪學校：教育部各縣市年度評選的學習扶助績優領航團隊及教學典範學校
(一)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、(二)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
(三)彰化縣成功國民小學、(四)苗栗縣山佳國民小學


七、參訪工作項目與內容
	日期
	星期
	參訪行程
	備註

	115年3月
4日
	三
	一、0700~0750：報到
二、0800~1130：搭乘遊覽車前往嘉義市
三、1130~1300：午餐(桌餐)
四、1330~1530：參訪績優學校-嘉義文雅國小
五、1600~1700：前往飯店(嘉義)
六、1730~1900：晚餐(桌餐)
七、1900~2030：學習扶助研討會(隨團長官、楊
               慶麟教授主持)
八、2100~    ：就寢
	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
1.113年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
2.榮獲親子天下2025年「教育創新100」團隊殊榮

	115年3月
5日
	四
	1、 0730~0830：晨喚及早餐
2、 0900~1100：參訪績優學校-嘉義大業國中
3、 1130~1300：午餐(桌餐)
4、 1300~1400：搭乘遊覽車前往彰化
5、 1400~1600：參訪績優學校-彰化成功國小
6、 1600~1700：前往飯店(台中)
7、 1730~1900：晚餐(桌餐)
8、 1900~2030：學習扶助研討會(隨團長官、楊
           慶麟教授主持)
9、 2100~    ：就寢
	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
1.嘉義市第一所實驗創新學校
2.113學年素養導向教案及試題徵選團體獎第一名

彰化縣成功國民小學
1.本校西畔分校榮獲客家委員會「113學年度客語結合12年國教校訂課程」課程教學方案特優 
2.榮獲彰化縣112年度語文競賽國小組團體精進獎第一

	115年3月
6日
	五
	一、0700~0800：晨喚及早餐
二、0800~0930：搭乘遊覽車前往苗栗
三、0930~1130：參訪績優學校-苗栗山佳國小             
四、1200~1330：午餐(桌餐)
五、1330~1600：文化參訪
六、1600~1700：參訪意見交流、心得分享
七、1700~      返回桃園-平安賦歸
                (路程中晚餐)
	苗栗縣山佳國民小學
1.苗栗縣113學年度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榮獲「領航團隊獎」特優
2.苗栗縣114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績優評選，榮獲績優學校


★行程時間內容如遇不可預期狀況，將作適當調整。



8、 [bookmark: _GoBack][image: ]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1月25日止，請先至教師研習系統/編號E00014-251200001/114學年度學習扶助縣市參訪觀摩研習活動登錄報名，確定錄取後，請填寫google表單報名，https://forms.gle/EUcjLLhbC6wxRTzT8，如有疑問，請洽輔導室聯絡電話：03-3269251-610輔導主任。
九、成效檢核：參訪成員撰寫參訪心得交承辦學校彙整（附件一）。
十、經費來源：本市教育局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專款項下支應。
十一、參與研習人員請至同安國小教師研習系統登錄報名，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12小時，在不影響課務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，請原服務單位准予公(差)假登記。
十二、獎勵：
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辦理。
十三、本計畫經呈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Hlk156843810]（附件一）
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「學習扶助」縣市互訪觀摩增能計畫參訪心得
參訪學校名稱：＿    ＿＿＿  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參訪日期：＿＿115＿＿年＿     ＿月＿       ＿日
團員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／職務：＿＿    ＿＿＿填寫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	編  
號
	評估項目
	評估重點說明
	非常
滿意  5
	 滿
 意   4
	 普
 通   3
	需改進
 2
	不滿意
 1
	

	1
	學習扶助課程介紹

	說明是否具體、內容是否充實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2
	教學策略展示
	是否展現有效教學方法與差異化教學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3
	學生學習成效
	學生參與度、成效或成果展示情形
	  ☐    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4
	教師協作與資源運用
	是否有良好合作與教學資源整合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5
	環境與設備
	教學環境、教材設備是否完善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6
	學習扶助行政推展
	對學校學習扶助行政業務是否有幫助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7
	學習扶助教學
	對學習扶助教學策略是否有幫助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8
	接待與解說
	接待與解說是否親切、清楚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9
	參訪行程安排
	流程是否順暢、時間掌握得宜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	10
	整體印象
	整體參訪體驗與學習價值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  ☐
	


一、參訪內容評估

	


二、心得與建議(含參訪重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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